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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6_B2_B3_

E5_8C_972010_c67_646426.htm 一、考试专业 详见本简章

《2010年上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试课程与时间安

排表》。 二、报考条件 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不受性别

、年龄、民族、信仰、职业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，均可参

加我省举行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。 2、普通高校组织的在校

生自学考试，仅限本校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报考。 3、病残

者可选择适于自己身体状况的专业报考。 三、报名、报考办

法 1、我省自2010年上半年考试开始，理论课全部实行远程网

上报名、网上支付。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，登陆河北省教

育考试院网站（http://www.hebeea.edu.cn）进行网上报名、网

上支付。报名前考生需提前办理相关银行的网上银行支付卡

并开通网上银行业务。报名时，新生可按要求上传电子照片

，也可在报名后持报名时报考系统给出的准考证号和本人居

民身份证（含军人、武警人员证件）到所选的服务网点采集

图象信息并制作准考证。考生报考部门委托开考专业的专业

课，必须到委托开考部门指定的服务点网上报名。 2、我省

自2010年上半年开始，停考人口学（专科）等专业，新生不

得报考，详情可登陆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

（http://www.hebeea.edu.cn）查询。 3、实行网上报名、网上

支付后，各设区市服务网点有较大调整，考生可登陆河北省

教育考试院网站（http://www.hebeea.edu.cn）查询。 4、实践

课（包括毕业论文）报名，仍按原方式进行。 5、自学考试

准考证可全省通用，考生可持一个准考证在全省任一就考地



报考（报考专科、本科各专业开考的课程均可）。一个考生

只能且必须使用一个准考证报考，不得使用多个准考证报考

。原在籍考生持有两个及其以上准考证者，应尽快与所在地

市考办联系，确定一个今后继续使用的准考证。原已使用多

个准考证报考且取得合格成绩的考生，尽快办理合档手续，

合档时必须合在含有身份证号码信息的准考证上，以免影响

按时毕业。 6、考生可分别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、本

科段各专业开考的课程，也可同时报考专科和本科段各专业

开考的课程，但办理本科专业毕业申请时必须缴验符合规定

的专科毕业证书（有疑问者可咨询），否则不予受理（同时

取得自学考试本、专科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合格成

绩的考生，可同时办理毕业手续）。 7、考生不得在不同报

名点报考同一时间开考的课程，否则无效。 8、自学考试分

课程报考，并按物价局审批的标准缴纳报考费。各项收费，

缺考者一律不退。 9、《2010年上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考试课程与时间安排》和《2010年上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课程考核时间安排》，也可登录河北省

教育考试院网站（http://www.hebeea.edu.cn ）查阅。 四、报

名时间 理论课网上报名、网上支付时间为2009年12月5日至15

日，每天8：00-23：00。邯郸和衡水两市的考生报名分两个阶

段进行，第一阶段为11月28日至30日，每天8：00-23：00。第

二阶段为12月5日至15日，每天8：00-23：00。为防止网络拥

堵，建议考生不要在最后二、三天报名。 五、考试 1、理论

课程的考试由各设区市教育考试院或自学考试办公室负责组

织。考生凭《准考证》、《身份证》和《自学考试考试通知

单》入场考试。 2、实践环节课考核由主考学校承担，具体



选题或考核时间详见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的《2010年

上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课程考核时间安

排表》。 3、及格的课程，发给课程合格证书（凭课程合格

证书办理毕业手续），不及格者，可参加该门课程下次考试

。考试成绩由各市教育考试院或自学考试办公室通知考生本

人，或到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服务中心查看。考分不公布

。 4、本科各专业考生要求申请学士学位者，必须参加省学

位办组织的“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外

国语水平统一考试”，取得合格资格后方可申报。 5、应考

者参加考试的时间（包括必要的路途往返时间）由单位给假

，不扣工资，不影响评奖。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（86

）冀政办函字第186号文《转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

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